赛维洗衣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对李杰的债权。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出具的（2024）沪7101民初2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上海点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赛维洗衣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缴纳出资款71,131,500
元；二、被告上海安达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赛维洗衣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缴纳出资款9,000,000元；三、被告李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赛维洗衣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缴纳出资款4,05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bookmark: _GoBack]案件受理费462,707.50元，由被告上海点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390,977.57元，被告上海安达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49,468.92元，被告李杰负担22,261.01元；公告费400元，由被告上海点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安达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李杰共同负担。
因被执行人李杰未履行上述判决义务，管理人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文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于2025年2月20日立案，案号为（2025）沪7101执恢25号。执行期间，法院经执行到位李杰2,845.17元。2025年6月10日，因被执行人暂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标的物特别情况说明：
1、管理人除上述裁判文书，无法向买受人移交任何资料。
2、管理人不保证本次出售的或有债权确实成立，上述或有债权有不成立的可能性，买受人应慎重考虑，谨慎参拍。一旦买受人参拍，视为买受人接受该或有债权所有显性或隐性的一切瑕疵。
3、管理人无法提供记账凭证或者欠费明细等支持性文件，本次拍卖的或有债权可能全部或部分无效、不存在、无法追回、产生损失等，真实性存在瑕疵。
4、债权可能已超过诉讼时效、执行时效或丧失相关的法定期间或因其他原因已部分消灭或成为自然债导致存在无法收回的可能，因合同约定、债务人实际已履行等原因已消灭，发票未开，被抵销、撤销以及其他原因或纠纷导致无法收回、产生损失等风险。
5、债权可能存在不符合约定的付款条件、付款期限未届满、被质押、损害赔偿等违约情形导致债权存在争议、无法收回、产生损失等风险。
6、与债权相关的债务人或担保人或第三方存在破产、被解散、被注销、被撤销、被关闭、被吊销、歇业、下落不明以及其他主体存续性瑕疵的情形，可能无清偿能力，管理人不确定该债权能否收回。
7、拍品或有债权可能存在不真实、不完整，债权凭证原件缺失、不存在或内容冲突或导致债权存在争议、无法收回、产生损失等相关情形。
8、债权文件可能与债权文件清单记载不一致导致债权存在争议、无法收回、产生损失等风险。
9、就债权提起诉讼可能存在反诉要求赔偿违约金等债权存在争议、无法收回、产生损失的风险。
10、就债权提起诉讼可能存在败诉、不能变更诉讼主体、执行主体等诉讼风险。
11、债权项目可能存在已经被其他债权人或第三人收取的情形。
12、其他已经或尚未发现的可能导致债权存在争议、不存在、无法收回、产生损失等风险。
因上述问题发生费用及造成的导致债权存在争议、无法收回、产生损失等风险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13、竞买人需对影响标的债权价值的一切因素独立进行综合考量后作出是否竞买的决策，并自行承担由此所产生的一切风险、损失以及不能获得相应预期利益的后果。管理人不提供任何债权可收回性的保证或承诺。
14、竞买人在拍卖成交后所获得的债权如存在瑕疵或附随义务，受让人将同样受到该瑕疵或附随义务的约束。上述存在的瑕疵或附随义务或尚未发现的缺陷，由竞买人自行调查核实并承担相应风险。
15、管理人仅负责向买受人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向债务人、抵押权人、质押权人、保证人等相关担保权人送达的相关通知或文书由买受人自行负责并承担相关费用。管理人无法给买受人开具发票。
16、竞买人应在竞价前自行做好尽职调查，自行判断是否符合受让本标的的资格。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及后果，包括但不限于费用、风险和损失。
17、管理人既无法确定已经收集的证据所指向的事实不会被管理人所未知或尚未掌握的其他证据或事实推翻，也无法保证就相关债权所收集的证据或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合法性及其与债权之间存在关联性。管理人所收集的证据只是根据其对于相关事实的理解所收集，现提供信息存在根据其现有财务等记录所反映事实不能被司法机关认可的风险。
18、本次拍卖涉及的一切税、费及其他相关费用按照法律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未明确缴费义务人的费用由买受人承担。
19、拍卖成交之日起，买受人须承担标的物可能发生的一切风险。
20、管理人将秉持诚信原则尽量提供给竞买人所需资料，管理人不对标的任何权利负担或瑕疵承担责任。竞买人根据自身需求可自行调查、了解、核实。未尽事宜，管理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21、其他未尽事宜由买受人自行了解。
因上述问题发生费用及造成的债权目的不能实现、债权无法回收的风险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